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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度江苏省工业大数据
应用能力评估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大数据产业主管部门），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工信局，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推进《江苏省“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和《江苏省工业大数据发展实施意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培育省级工业大数据应用示范区，现就组织开展2022年度江苏省工业大数据应用能力评估工作通知如下： 
一、评估对象
江苏省工业大数据应用能力评估对象为本省范围内县级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产业集聚区。要求申请评估的集聚区主导产业鲜明，水平和规模省内领先，在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汇聚区域、行业优势资源，构建有利于工业大数据发展的良好环境，全面提升工业大数据创新能力和应用水平，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二、申报要求
1.请各地市大数据产业主管部门组织指导本地区工业大数据应用能力评估工作，提供本地区大数据产业发展现状，协助各申报单位填写申报书中相关内容。
2.各申报单位依据《评估内容》（附件1），填写《江苏省工业大数据应用能力评估申报书》（附件2），连同附件材料报送所在市、省管县（市）大数据产业主管部门（含电子版及纸质材料一式二份）。
3.各市、省管县（市）大数据产业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评并出具推荐意见，于10月14日前将推荐结果加盖公章后连同申报材料（含电子版及纸质材料一式两份，电子版请发送至指定邮箱）报送省工信厅。    
4.南京、无锡、苏州、常州市推荐评估对象不超过2个，其余各市、省管县（市）不超过1个。
5.我厅将组织专家对推荐评估对象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并开展现场评估，对通过评估的园区予以公示。


联系人： 孙飞，电话：025-69652663，邮箱：gxt_dsjc@163.com。
地  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6号苏兴大厦1009室。

附  件： 1.评估内容
2.江苏省工业大数据应用能力评估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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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评估内容
	评估指标
	                       主要内容

	产
业
基
础
	产业环境
	园区所在地区已出台支持大数据发展相关政策、发展规划；园区有相应的工作计划，对促进工业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有清晰定位和明确目标。园区为区内企业开展工业大数据应用提供网络、计算和存储资源保障。

	
	工业基础
	园区工业企业数量和集聚度较高，主导方向明确，属于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重点方向和领域，园区工业产值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较好。

	
	工业数字化水平
	园区所在地区大数据产业基础较好，具备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大数据企业，园区工业企业与大数据产业园、大数据企业、高校和研发机构合作紧密。园区工业企业工业数字化基础好，“企业上云”比例较高，“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达标比例、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应用率高，“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工作推进成效明显。

	数
据
管
理
能
力
	数据治理
	园区企业通过开展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数据管理成熟度模型（DCMM）贯标等工作，提升企业数据管理能力。

	
	数据安全
	园区具备工业大数据安全感知、预警处置能力，初步构建工业数据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园区企业积极参与工业领域数据安全管理试点工作。

	
	人才队伍
	园区拥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家和既具备大数据思维又熟悉工业的复合型、实用型工业大数据人才，园区积极推行企业企业首席数据官（CDO）制度。

	融
合
应
用
	示范项目
	园区工业企业数据采集水平较高，行业数据汇聚质量较好，形成了一批工业大数据算法模型，有项目入选国家、省工业大数据应用示范项目。

	
	应用成果
	园区工业企业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在降本、增效、提质、业务模式创新、产业新增长点培育等方面成效显著。

	
	推广共享
	园区拥有工业大数据应用案例展区或线上展示平台，定期开展工业大数据相关培训及宣传推广活动，形成了一批可推广复制的数字化转型示范案例。

	创
新
与
服
务
	平台与载体
	园区内建有大数据相关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拥有工业大数据方向的企业技术中心、软件企业技术中心、“数动未来”融合创新中心等创新载体。园区企业开展工业数据空间、数据要素市场生态培育建设。

	
	知识产权与标准
	近 3 年园区企业或项目获工业大数据相关软著、专利情况。园区企业主导或参与工业大数据相关标准制定情况。

	
	支持与服务
	园区有制定工业大数据应用示范项目支持政策和促进产融合作的相关服务，支持额度和优秀项目获得投融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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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工业大数据应用能力评估申报书

 

    单位名称：	                           （盖 章）
   地址及邮编：                                                             
      单位负责人：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日期：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填	表	说	明

一、申报主体为县级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  和其他产业集聚区等。
二、请如实、准确、完整填写申报书，所填数据的统计截止日期为上年度 12
月 31 日或本年度 6 月 30 日。
三、申报书统一用 A4 纸打印，左侧装订，一式 2 份，同时提供电子文档。申报材料及电子文档请报送各设区市、省管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由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出具推荐意见、加盖公章后报送报江苏工业和信息化厅。

	单位名称
	
	所在地市
	

	主导产业
	
	单位网址
	

	是否为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是	□否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手机
	邮箱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手机
	邮箱

	
	
	
	
	

	联系地址
	

	园区概况
	（主要填写园区位置、区域面积、行政设置、人口、产业结构、经济运行情况等）

	








申报条件具备情况
	

产业基础
	包括：1、园区所在地市或县（市）已出台支持大数据发展相关政策及规划，园区制定的工作计划和组织实施情况。2、园区为工业大数据应用开展提供网络、计算、存储资源等数据服务保障情况。3、园区主导产业发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集聚企业数量、产值、销售收入、利润，拥有业内骨干企业情况。4、园区工业企业信息化基础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智能车间、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两化融合”贯标、“企业上云”、“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推进情况。5、园区所在地市大数据产业发展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重点大数据企业及主要业务领域、产业载体、研发机构情况，已实施的大数据领域重大项目或试点任务情况等。6、园区企业与省内外大数据产业园、大数据企业、高校和研发机构合作情况。
（须附相关证明材料）

	
	



数据管理能力
	包括：1、园区工业企业工业数据分类分级情况，标杆企业情况。2、园区工业企业开展DCMM贯标情况，有无优秀企业数据治理案例。3、园区大数据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情况。4、园区拥有行业领军企业家和既具备大数据思维又熟悉工业的复合型、实用型工业大数据人才情况，园区积极推行企业企业首席数据官（CDO）制度情况。
（须附相关证明材料）

	
	

融合
应用
	包括：1、工业大数据应用示范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采集比例、汇集数据种类和数量、算法模型库、工业大数据平台情况。2、近 3 年， 园区入选大数据优秀案例，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在降本、增效、提质、业务模式创新、产业新增长点培育等方面成效。入选国家、省应用示范项目情况。3、园区工业大数据应用案例展区、展示平台建设情况，园区定期开展工业大数据相关培训及宣传推广活动情况。4、园区工业企业技术成果转化情况。
（须附相关证明材料）

	
	


创新与服务
	包括：1、园区大数据相关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2、园区拥有的工业大数据方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术中心、软件企业技术中心，“数动未来”工业大数据方向融合创新中心等创新载体以及工业数据空间、承担大数据相关项目研究课题情况。3、近 3 年，园区企业或项目获工业大数据相关知识产权情况。4、园区企业参与工业大数据标准制定工作情况；5、园区支持工业大数据应用示范项目情况和促进产融合作的相关服务及投融资以及额度情况。
（须附相关证明材料）

	市（省管县）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主 管
部 门意
见
	





推荐意见：□推荐
	





□不推荐
年
	






月
（印章）
	






日

	

省家组估见
	

专小评意
	



评估结论：□符合	□基本符合组长：
	



□不符合



年
	







月	
	







日

	

省业信化意见
	

工和息厅
	
	





年
	





月
（印章）
	





日



